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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 GB/T 1.1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冬、关宇、蔡红、林增伟、于军、滑欣、杨韬、呼建梅、翟承、张翼、向丽、

李丁、张嘉琛、方圆、仲一鸣、王侃、易俊双、宋平、纪鑫、桑梦雨、周锦来、刘洋、齐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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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旅游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形成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切实规

范乡村民宿业的经营行为，创建品牌优势，扩大区域影响力，促进本市乡村民宿的高质量发展，特编制本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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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民宿服务要求及评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乡村民宿的基本要求、特色文化与社会责任、综合管理、规范经营与等级

评定。 

本文件适用于乡村民宿的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 28459 公共用纺织品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T 50824 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T 51347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DB11/ 687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11/ 1488 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 161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乡村民宿  rural homestay inn 

利用位于农村地区的居民自有住宅或其他合法建筑，结合本地人文环境、自然景观、生

态资源及生产、生活方式，为旅游者提供住宿、餐饮服务的场所。 

 

3.2 

乡村民宿主人  owner; operator 

乡村民宿法定代表人或运营管理者。 

3.3 

文化主题  cultural theme 



DB11/T 1752—2020 

 2 

在乡村民宿的建筑外观、空间设计、服务设施、运营管理中，结合地域文化、乡村民宿

主人自身经历和美学创意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4   基本要求 

4.1  环境、景观与建筑 

4.1.1  所在村庄与乡村民宿景观优美，景观、建筑与周边环境自然协调，周边环境应整洁

干净，绿化维护较好。 

4.1.2  宜拥有体现地方风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事活动的乡村景观。 

4.1.3  建筑外观、门窗、庭院、装修、建材等相互协调，体现乡村特色。 

4.1.4  建筑及装修采取节能减排措施，符合 GB/T 50824 和 DB11/ 687 的规定，防火要求

应符合 GB 50222 的规定。 

4.2  公共服务 

4.2.1  乡村民宿经营范围内应提供停车场地。 

4.2.2  应设有乡村民宿公共服务标识，宜使用中文、英文（外文）标识，位置明显、指示

准确。 

4.2.3  宜运用智慧乡村服务设施与技术。 
4.2.4  宜合理设置供客人自由活动、休闲、交流的公共区域和设施。 

4.2.5  宜提供无障碍设施。 

4.3  住宿服务   

4.3.1  客房应干净整洁，无异味，装修、装饰应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宜体现当地民俗风

情。 

4.3.2  客房应配备床、衣橱及衣架等必要的家具，应有无异味、无积水、无污渍、设施齐

全的独立卫生间。 

4.3.3  客房宜采用节能降噪产品，照明、采光、遮光、排水、通风、隔音效果良好，温度

湿度适宜。 

4.3.4  客房应有舒适的床垫、床上棉织品及毛巾、浴巾，客用棉织品应符合 GB/T 28459 的

规定，有布草专用存放空间，位置合理，整洁卫生。 

4.3.5  客用棉织品应一客一换，杯具、拖鞋等公共用品应一客一消毒，并能应客人的要求

提供相应服务。 

4.3.6  对客房以及内部设施、设备、布草、公共物品等应做到定期清洗、消毒。 

4.4  餐饮服务 

4.4.1  厨房、餐厅布局合理，采光、通风条件良好，整洁卫生，无异味，绿色环保。 

4.4.2  餐厅装修美观，地方特色文化浓郁，方便舒适，满足客人需求，宜有乡村特色的手

工艺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品、摆件饰品、绿植鲜花等装饰物。 

4.4.3  应提供乡村地域特色菜品，宜选用绿色、有机、可追溯食材，菜品名称、菜单设计

宜体现当地文化特色，宜提供中英（外）文菜单。 

4.4.4  厨房应科学配置废气净化设施，并确保净化设备正常运行。 

5   特色文化与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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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主人精神 

5.1.1  乡村民宿主人宜提供管家式服务，参与接待应热情大方，传递生活美学，积极展现

乡村生活特点。 

5.1.2  乡村民宿主人善于沟通，具有亲和力，并建立良好的客人关系管理制度，可赠送伴

手礼或土特产品。 

5.1.3  宜提供乡村民宿主人生活方式体验，分享乡村及乡村民宿故事，展示民宿文化，传

递乡村民宿主人情怀。 

5.1.4  具有品牌意识，积极传播民宿品牌形象与特色文化。 

5.2  特色文化 

5.2.1  应充分展现首都乡村特色，体现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活化

传统农耕文化与民俗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5.2.2  宜有当地文化传播、知识普及类的展陈设施或场所。 

5.2.3  文化主题宜体现当地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5.2.4  环境美化设计、配置及陈设的物品宜具有民俗特色。 

5.2.5  旅游商品、土特产品宜具有当地文化特色。 

5.3  社会责任 

5.3.1  应建立并实施邻里关系维护措施，遵守村规民约，主动融入当地社群活动。 

5.3.2  应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带动乡村设施建设、农副产

品销售与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 

6   综合管理  

6.1  服务人员管理 

6.1.1  应对服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高服务、卫生、安全等职业素养。 

6.1.2  服务人员应有主人意识，主动了解客人的喜好与习惯，并熟练掌握服务技能。 

6.1.3  服务人员应用普通话提供服务，宜熟练掌握与外国客人交流的常用语和国际交流的

基本礼仪及相关知识。 

6.1.4  服务人员应保护客人隐私，尊重客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客人的合法权益，

为有障碍人士等优先服务。 

6.1.5  服务人员应掌握当地历史及民俗文化知识，熟悉当地文化旅游资源和特色产品。  

6.2  卫生管理 

6.2.1  应建立卫生管理制度和卫生责任制度，制定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食源性疾病和饮用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并在疫情期间加强疫情防控管理。 

6.2.2  从业人员应按照要求取得健康证明后上岗，并进行年度健康体检。 

6.2.3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经有效处理后达标排放，污水处理后应符合 GB/T 51347 及 

DB11/ 1612 的规定。 

6.2.4  应建立食品原材料追溯机制，设立食品进出台账制度，宜建立食品留样制度。 

6.2.5  厨房应有必要的冷冻、冷藏、消毒设施，分设食品及非食品存放场所，生鲜食品、

熟食品及半成品分柜放置、分台操作。 

6.2.6  应配置必要的清洁设备和消毒设备，对布草、洗漱用具应有严格的清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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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生活垃圾应依据《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进行分类处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应

符合 GB/T 19095 的要求。 

6.3  治安安全 

6.3.1  应按照公安机关要求安装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并落实旅客住宿登记、访客登记

制度。 

6.3.2  应在出入口、主要通道、停车场和公共区域安装图像监控系统，且符合《北京市公

共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的要求。 

6.3.3  应设有晚间值班人员或值班电话，并保持电话畅通。 

6.4  消防安全 

6.4.1  应建立健全防火责任制度和各项消防安全制度。 

6.4.2  应配齐并维护保养消防设施、器材，定期组织开展防火检查，杜绝火灾隐患。 

6.4.3  应制定消防安全应急预案，每年对从业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6.4.4  易燃、易爆物品的储存和管理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6.5  设施安全 

6.5.1  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6.5.2  应建立健全水电气等设施的管理制度，有台账记录。 

6.5.3  宜建立设施设备维护保养、烟道清洗、水箱清洗等管理制度，定期维保，有效运行。 

6.5.4  易发生危险的区域和设施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清晰、醒目，符合 GB 

2894 要求。 

6.6  人身安全 

6.6.1  应配备必要的防盗、应急、疏散逃生等安全设施，确保客人和从业人员人身和财产

安全。 

6.6.2  每间客房内应在明显位置张贴疏散逃生标识或示意图，以及当地公安、消防、医院

的紧急联络电话与地址。 

6.6.3  饲养宠物的乡村民宿应能提供宠物隔离空间，并定期对宠物进行疫苗预防接种。 

7   规范经营与等级评定 

7.1  规范经营 

7.1.1  应取得乡村民宿经营证照，符合规划、治安、消防、卫生、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

护、安全生产与管理等相关要求。 

7.1.2  乡村民宿的单体经营规模为经营用客房数不超过 14 间(套)，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800 m
2
 。 

7.1.3  服务项目应通过规范性文字、图形符号等方式标明收费项目与具体费用。 

7.2  等级评定 

7.2.1  乡村民宿开业一年后可自愿申报星级评定，近一年无相关违法违规事件发生，同一

地址、同一投资经营主体只能以一个整体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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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乡村民宿评定由低到高分为三个星级：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经评定合格可使

用星级标志，有效期为三年。 

7.2.3  乡村民宿先应按照附录 A 的“必备检查项目”进行评定，若其中任意一项没有达标，

则取消评选资格；附录 A 达标后，进行附录B评定。 

7.2.4  附录 B 为区分星级乡村民宿等级的条件，总分为 150 分，即三、四、五星级，星

级标准分值划分：  

——三星级乡村民宿：附录B评定得分不能低于 105 分； 

——四星级乡村民宿：附录B评定得分不能低于 120 分； 

——五星级乡村民宿：附录B评定得分不能低于 135 分。 

7.2.5  乡村民宿评定实行退出机制，经营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的将取消星级： 

     a)  发生相关违法违规事件； 

     b)  出现卫生、消防、安全等责任事故； 

     c)  发生重大有效投诉； 

     d)  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其他事件。 

7.2.6  取消星级后三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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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北京市乡村民宿必备检查项目表 

表A.1给出了北京市乡村民宿必备检查项目表的内容。 

 

表 A.1 北京市乡村民宿必备检查项目表 

序号 必备检查项目 是否达标 

1 
乡村民宿经营场地应符合本市区乡村规划及乡村民宿发展有关规划。应具备经营所需证照：

营业执照、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如经营餐饮）等，并上墙公示。 
 

2 经营场地无地质灾害和其它影响公共安全的隐患，有防洪、应对地质灾害的应急预案。  

3 
乡村民宿的单体经营规模为经营用客房数不超过 14 间(套)，建筑面积不超过 800 m

2 
，经

营时间不少于一年。  
 

4 
服务项目应通过规范性文字、图形符号等方式标明，包括：收费项目、具体费用、服务内

容。 
 

5 
建立卫生管理制度和卫生责任制度，制定重大疫情、群体性疾病应急预案，从业人员应取

得健康证明后上岗。 
 

6 配置清洁和消毒设备，建立相应的清洁消毒流程与规定。  

7 经营餐饮的民宿应建立食品原材料追溯机制，设立食品进出台账制度。  

8 
水电气等设施设备齐全，有安全认证，标识齐全，定期检修，无超期使用现象，建立健全

管理制度，有台账记录，每年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9 

安装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立旅客住宿登记、访客登记制度；在出入口、主要通道、停车

场和公共区域安装图像监控系统，且符合《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的相

关要求。 

 

10 

建立健全防火责任制度和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制定消防安全应急预案，配齐并维护保养消

防设施、器材，易燃、易爆物品的储存和管理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每年对从业人员进

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11 配备必要的防盗、应急、疏散逃生设施，确保客人和从业人员人身和财产安全。  

12 食品来源、加工、销售与食（饮）用具应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 

总体是否达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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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北京市乡村民宿评分细则 

表B.1给出了北京市乡村民宿评分细则的内容。 

 

表B.1 北京市乡村民宿评分细则 

序号 评定项目 

赋分 得分 

大

项 

分

项 

次

分

项 

小

项 

自

检 

评

定 

1 环境、景观与建筑 20      

1.1 环境  6     

1.1.1 周边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2    

1.1.2 乡村民宿周边及庭院的绿化良好   2    

 乡村民宿周边及庭院的绿化率 70% 及以上    2   

 乡村民宿周边及庭院的绿化率 50% 以上    1   

1.1.3 附近有 A级景区、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或休闲娱乐、运动等场所   2  
 

 
 

 
5 km 范围内有 AAAA及以上景区、省级以上度假区、国家级体育场地，或 

3 km 范围内有 AAA景区或休闲娱乐、运动等场所 
   2   

 
10 km 范围内有 AAAA及以上景区、省级以上度假区、国家级体育场地，

或 5 km 范围内有 AAA景区或休闲娱乐、运动等场所 
   1   

1.2 景观  6     

1.2.1 拥有体现地方风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事活动的乡村景观   2    

1.2.2 所在村庄景观优美，园林景观设计布局体现特色文化，如京味文化   2    

1.2.3 乡村民宿庭院内及周边有创意园林或园艺景观   2    

1.3 建筑  8     

1.3.1 建筑物布局合理，体量、高度、色彩、造型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2    

1.3.2 
建筑及装修采取节能减排措施，且符合 GB/T 50824 和 DB11/ 687 的 

规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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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序号 评定项目 

赋分 得分 

大

项 

分

项 

次

分

项 

小

项 

自

检 

评

定 

1.3.3 房间隔断采用混凝土、隔音垫等专业隔音材料进行隔断   2    

1.3.4 建筑内部设计富有创意，外观风格独特   2    

2 公共服务 16      

2.1 公共区域  4     

2.1.1 设置供客人自由活动、休闲、交流的公共空间   2    

 公共空间不低于 30 m
2
 且功能完善    2   

 设有公共空间    1   

2.1.2 乡村民宿及周边提供停车区域，车位满足客人需求   2    

 
周边 1 km 范围内有隶属于乡村民宿，并规模匹配、管理完善、生态环保

的停车场所 
   2 

 

 
 

 周边 3 km 范围内有规模匹配、管理完善的停车场所    1   

2.2 公共服务及设施  12     

2.2.1 标识体系   2    

 有中文、英文（外文）标识，样式统一，风格与乡村民宿协调一致    2   

 有中文标识，标识内容清晰    1   

2.2.2 
易发生危险的区域和设施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清晰、醒

目，符合 GB 2894 要求。 
  2    

2.2.3 
乡村民宿经营范围内或民宿所在村落有布局合理、整洁卫生、方便使用的

公共卫生间 
  2    

2.2.4 室外独立设置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的充电设施和场所   2    

2.2.5 室内外经营区域有良好的照明及应急照明设施   1    

2.2.6 提供无障碍设施   1    

2.2.7 智慧乡村服务设施   2    

 
乡村民宿有 5 处以上运用了智慧乡村服务设施与技术( 5G 网络、智能语

音管家、声控智能家电、汽车智能充电桩、智能化安全监控等) 
   2   

 乡村民宿有 3 处以上运用了智慧乡村服务设施与技术    1   

3 住宿服务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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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序号 评定项目 

赋分 得分 

大

项 

分

项 

次

分

项 

小

项 

自

检 

评

定 

3.1 客房装修  10     

3.1.1 装修设计   4    

 专业设计、体现当地特色，富有创意，氛围协调    4   

 统一设计，体现当地特色，氛围协调    2   

 未经统一设计，体现当地特色    1   

3.1.2 装修主题   3    

 提供不同文化创意风格的主题客房，主题有 4 种及以上    3   

 提供不同文化创意风格的主题客房，主题有 2 种及以上    2   

 提供有文化创意风格的主题客房，风格统一    1   

3.1.3 装修材质   3    

 
采用高档材料，工艺精致，节能环保，就地取材（高档地砖、高级木地板

或地毯；优质墙纸或涂料，无任何异味） 
   3   

 
采用较好材料，工艺无瑕疵，就地取材（普通地砖或地毯；普通墙纸或涂

料，无明显异味），就地取材 
   2   

 采用普通材料，就地取材    1   

3.2 客房设施  12     

3.2.1 客房家具   4    

 
客房配备品质优良的、齐备的家具设施，并在不同季节加配不同的设施设

备（烘干机、加湿器等） 
   4   

 客房配备品质优良的、齐备的家具设施    2   

3.2.2 门窗安全性能良好，有遮光窗帘，客房门有自动闭合功能   2    

3.2.3 客房隔音效果良好，客房采光效果良好   2    

3.2.4 
24 h提供冷热饮用水，水质符合 GB 5749 的要求，提供茶叶、咖啡以及

相关器皿 
  2    

3.2.5 客房具有垃圾分类设施且标识明显   2    

3.3 床及布草  10     

3.3.1 选用知名品牌的床与床垫，舒适度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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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序号 评定项目 

赋分 得分 

大

项 

分

项 

次

分

项 

小

项 

自

检 

评

定 

3.3.2 被套、被芯、床单、枕芯、枕套   4    

 
床上棉织品舒适高档（被套、被芯、床单、枕芯、枕套等），纱支不低于 

80 g × 60 g ，采用全棉纺织物 
   4   

 
床上棉织品舒适（被套、被芯、床单、枕芯、枕套等），纱支不低于 60 g 

× 40 g ，采用全棉或含棉量不低于 50% 棉涤混纺织物 
   2   

 
床上棉织品齐备（被套、被芯、床单、枕芯、枕套等），纱支不低于 40 g 

× 40 g ，采用全棉或含棉量不低于 50% 棉涤混纺织物 
   1   

3.3.3 客房布草专业洗涤、消毒，并确保一客一换   2    

3.3.4 有专用的布草存放场所，位置合理，整洁卫生   2    

3.4 卫生间  10     

3.4.1 面积不小于 4 m
2
   1    

3.4.2 卫生间每天清理不少于 1 次，无异味、无积水、无污渍   1    

3.4.3 卫生间条件设置   2    

 
所有客房均有独立卫生间，高档装修，材料精良，干湿分离，有防潮防滑

措施，照明良好 
   2   

 
70% 以上客房有独立卫生间，装修及材质一般，干湿分离，有防潮防滑措

施，照明良好 
   1   

3.4.4 卫生间设施   2    

 
梳妆台、抽水马桶、淋浴喷头、浴缸等配套设施齐全，品质优良，能提供

人性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 
   2   

 有品质优良的梳妆台、抽水马桶、淋浴喷头、浴缸等配套设施    1   

3.4.5 卫生间 24 h供应热水，水量充足，排水良好   2    

3.4.6 不主动提供客房六小件（牙刷、梳子、浴擦、剃须刀、指甲锉、鞋擦）   2    

4 餐饮服务 16      

4.1 厨房  10     

4.1.1 厨房布局合理，通风良好，地面无积水，无异味   1    

4.1.2 配备能正常运转的冷冻、冷藏、消毒和废气排放设备设施，原料、半成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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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序号 评定项目 

赋分 得分 

大

项 

分

项 

次

分

项 

小

项 

自

检 

评

定 

 和成品分开存放       

4.1.3 食材   2    

 采用有机食材，70% 以上的食材产自当地，可追溯来源    2   

 采用绿色食材，50% 以上的食材产自当地，可追溯来源    1   

4.1.4 菜品   3    

 
提供一日三餐，提供 12 道以上具有乡村特色，与民宿主题相协调的特色

菜肴 
   3   

 
每日提供至少两餐，提供 8 道以上具有乡村特色，与民宿主题相协调的

特色菜肴 
   2   

 
每日提供早餐，提供 4 道以上具有乡村特色，与民宿主题相协调的特色

菜肴 
   1   

4.1.5 餐饮大气排放符合 DB11/ 1488 的规定   1    

4.1.6 配备生活垃圾分类垃圾桶，并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1    

4.2 餐厅  6     

4.2.1 餐厅装修   2    

 专业设计、氛围协调、材质高档，充分体现乡村民宿特色    2   

 经过设计、材质普通，体现乡村民宿特色    1   

4.2.2 餐桌及餐椅干净整洁，餐具、酒具等无破损   2    

4.2.3 
提供公筷公勺，倡导分餐，不主动向客人提供一次性餐具（筷子、勺子、

刀具、叉子） 
  1    

4.2.4 倡导“光盘行动”，开展游客教育，制止餐饮浪费   1    

5 特色文化与社会责任 36      

5.1 主人精神  12     

5.1.1 特色服务   3    

 
能提供管家式服务，传达民宿文化与主人精神，建立了良好的客人关系管

理制度 
   3   

 能提供管家式服务，传达民宿文化与主人精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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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序号 评定项目 

赋分 得分 

大

项 

分

项 

次

分

项 

小

项 

自

检 

评

定 

 能提供管家式服务，管家善于沟通，具有亲和力    1   

5.1.2 
基本掌握 1 门及以上外语，具备国际交流基本礼仪与知识，能接待外国

客人 
  2    

5.1.3 
掌握当地历史及民俗文化知识，熟悉当地文化旅游资源和特色产品，以多

种方式展示和介绍周边旅游资源及特色 

  2   

 

5.1.4 客人离店时赠送伴手礼或土特产品   1    

5.1.5 具有品牌意识，积极传播民宿品牌形象与特色文化   1    

5.1.6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3    

 
产品体系丰富，有 10 种及以上能充分体现当地文化特色，做工精细美观

的文化创意产品 
   3   

 
产品形成体系，有 6 种及以上能充分体现当地文化特色，做工精细的文

化创意产品 
   2   

 有 4 种及以上具有当地文化元素的文化创意产品    1   

5.2 特色文化活动  10     

5.2.1 特色活动质量   3    

 

体现首都乡村民宿文化（包括：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

化）以及当地乡村特色文化；活动涵盖 3 种以上类型（农事、美食、户

外、运动、音乐、舞蹈、文化交流等），客人反馈良好 

   3   

 
体现首都乡村民宿文化（包括：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

化）以及当地乡村特色文化；活动涵盖 2 种及以上，客人反馈良好 
   2   

 
有 1 种能够体现当地乡村特色文化、组织合理的特色活动，客人反馈 

良好 
   1   

5.2.2 特色活动数量   3    

 旺季期间每月举办 10 次及以上    3   

 旺季期间每少月举办 6 次及以上    2   

 旺季期间每月举办 2 次及以上    1   

5.2.3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空间，并为客人提供讲解服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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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序号 评定项目 

赋分 得分 

大

项 

分

项 

次

分

项 

小

项 

自

检 

评

定 

5.2.4 提供户外体验活动所需设施设备（自行车、帐篷、钓竿等）的租赁服务   2    

5.3 社会责任  14  
 

 
  

5.3.1 加入当地相关产业合作社或行业协会，履行会员的职责和义务   2    

5.3.2 与当地村民和谐相处，关系融洽，并建立较好的联农带农机制   2    

5.3.3 吸纳当地及周边劳动力   4    

 吸纳当地及周边劳动力 10 人及以上    4   

 吸纳当地及周边劳动力 5 人及以上    2   

 吸纳当地及周边劳动力 3 人以上    1   

5.3.4 特色产品销售   3    

 
有当地乡村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手工艺品的展示与销售，并通过线上渠道进

行宣传推广 
   3   

 有当地乡村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手工艺品的展示与销售    2   

5.3.5 带动本村整体环境及景观的建设   3    

 带动本村水电路网等公共服务的建设    3   

 带动本村环境卫生、景观美化等的建设    1   

6 综合管理 20      

6.1 服务管理  10     

6.1.1 具有健全规范的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定期对员工进行服务技能培训   2    

6.1.2 
建立宾客意见收集、反馈和持续改进机制，并通过与客人有效沟通、查询

客史档案等方式了解客人的住宿偏好、饮食习惯等 

  2    

6.1.3 
服务人员熟练掌握服务技能及各种设备的使用方法，能及时、有效地回复

并处理客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2    

6.1.4 
服务人员热情好客，有主人意识，穿着整洁得体，礼仪得当，能自觉维护

乡村民宿形象 

  2    

6.1.5 
保护客人隐私，尊重客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客人的合法权益，

为有障碍人士等优先服务 

  2    

6.2 安全管理  10     



DB11/T 1752—2020 

 14 

 

 

表 B.1（续） 

序号 评定项目 

赋分 得分 

大

项 

分

项 

次

分

项 

小

项 

自

检 

评

定 

6.2.1 
在显著位置及每间客房张贴疏散逃生标识或示意图，以及公安、消防、

医院、乡村民宿紧急联络电话、机构地址等信息 
  2    

6.2.2 建立健全水电气、烟道、水箱清洗管理制度，有台账记录   2    

6.2.3 设有晚间值班人员或值班电话，并保持电话畅通   1    

6.2.4 
在易发生危险的区域及设施周围设置清晰、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

警示标志符合 GB 2894 要求 
  1    

6.2.5 
饲养宠物的乡村民宿能提供宠物隔离空间，并定期对宠物进行疫苗预防

接种 
  1    

6.2.6 所有客房、餐厅、卫生间、会议场所等面客区域在客人走后进行消毒   1    

6.2.7 采取有效的防虫、蛇、鼠、蝇、蚊等虫害措施   2    

 在经营区域及客房采用 2 种及以上措施    2   

 在客房采取防虫害措施    1   

总  计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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